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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用戶用水設備申裝作業要點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要點所稱用戶用水設備申裝作業，係指用戶用水設備之裝置

及其與配水管連接之作業而言。 

第二條 用戶用水設備申裝作業除自來水法、自來水法施行細則、自來

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營業章程及公司已有規定者外，悉依本

要點辦理。 

第三條 本要點之業務主辦單位如下： 

一、總管理處之營業處。 

二、各區管理處之業務課。 

三、各服務（營運）所。 

四、服務（營運）所派駐指定地點之人員。 

第四條 服務（營運）所對用戶用水設備申裝作業之工作劃分如下： 

一、服務單位負責下列工作： 

(一)受理用戶用水等各項申請及查詢事項。 

(二)各項通知及證明之填寫送核繕發事項。 

(三)駐所開單收費統計事項。 

(四)用戶申請案件之追蹤事項。 

(五)有關水籍檔案之管理及保管事項。 

(六)水量計之管理以及啟用、復用裝表及停用、廢止拆表等

工作事項。 

二、工務單位負責下列工作： 

(一)用戶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之審查（預審）事項。 

(二)用水設備之勘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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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圖之繪製及工程款之估算等事項。 

(四)會同有關單位編定水號事項。 

(五)用水設備工程之施工事項。 

(六)路面挖掘許可證之申請事項。 

(七)申裝材料之領、備、退料作業，及委託廠商向廠所或區

處材料倉庫領取材料及保管事項。 

(八)外線自備材料之查驗事項。 

(九)用水設備內線工程之檢驗事項。 

(十)用水設備工程竣工圖之繪製及辦理結算事項。 

(十一)水號牌之裝訂事項。 

(十二)用戶分區明細圖之繪製事項。 

若無設置前項單位之服務（營運）所應指派人員辦理。 

第五條 用水設備之裝接，依本公司營業章程第十一條之原則辦理，有

下列情形者，其內線得由用戶繳款向本公司所在地服務（營運）

所申請裝設。 

一、原有簡易自來水廠移交本公司接管者。 

二、停水戶及申裝竣工未啟用逾二年註銷水籍申請用水其內線

未變更者。 

三、偏遠地區經政府專款補助者（基層建設、沿海、離島、烏

腳病、腸炎等地區）。 

第六條 用戶用水設備工程之發包採購得依『本公司用戶用水設備外線

工程款單價採購要點』辦理。 

第七條 受理用戶申請時，除依照規定收取費用外，應即移請相關單位

辦理，並應注意時限追蹤催辦。 

第八條 用戶用水設備新、改裝申請案，經審圖、內線檢驗或設計通知

改善，逾期申請人或申請代理人未辦理改善者，即予註銷申請



 

3 

 

案。 

前項所述各項改善期限，詳如下： 

一、審圖、設計：二個月。 

二、內線檢驗：六個月。 

第九條 用戶用水設備新、改裝申請案，內線檢驗、設計、施工作業時

限應依本公司處理各項申請案件作業流程圖辦理。   

符合標準化倉庫之一定規模以下建物，申請自來水供水之作業

時間，原則縮短為十天，惟不含用戶繳款候繳期及申請挖路許

可時間。 

設計、施工、內線檢驗案件受理後，如有下列情況其時間得予

扣減： 

一、各作業單位以「用水設備改善通知單」通知申請者補辦

（改善）者，自通知發出之日起至用戶辦妥應辦手續之

「期間」。 

二、道路管理單位公告禁止挖掘路面之「期間」。 

三、道路管理單位挖掘路面許可證，其載明暫緩施工之「期

間」。 

四、使用特殊材料區處須單獨採購者，其採購之「期間」。 

五、因天然災害或重大設備損害須緊急抽調人力支援搶修者，

支援搶修之「期間」（本項須專案陳報區處核備）。 

第十條 服務單位每月五日前，應列印前一月份受理登記簿並按年分月

裝訂成冊以備查核。 

第二章 審圖及內線檢驗 

第十一條 依自來水法施行細則第五條及本公司營業章程第十三條規定：

用水設備內線工程，其設計圖應送經本公司所在地服務（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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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審定，並須使用符合規範材料，工程完竣後，經檢驗合格方

予供水。 

第十一條之一  新建案於廠所受理內線審圖(初審、預審、變更案送審及已

完成之建物)時，以申請人所附土地謄本之地號輸入本公司GIS

系統等高線圖，查詢申請地點是否為「建案供水高程查對表」

(附件九)表列之高地供水地區。查詢後若為高地供水地區或水

壓及配水管線尚無法到達之處，則依「本公司接管高地社區用

戶加壓受水設備作業要點」第二章第五條規定需檢附本公司同

意供水文件，若無則暫不受理內線審圖。 

第十二條 實施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預審前，已領取建築執照之建築物及

舊有房屋，依原審圖作業方式辦理。 

第十三條 用水設備內線圖應採用建築設計圖套繪或影印裝訂成冊，送本

公司審查。 

第十四條 用水設備內線審圖送審文件： 

一、初審(取得建造執照前)：本項屬於服務性質，並非必要程

序；申請人得於新建案設計完成取得建照前先送本公司

「初審」，以減少建照取得後送「預審」時始須辦理變更設

計。 

(一)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申請審查表一式三份（如附件十） 

(二)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一式三份，其內容為： 

1.建築物位置圖（於取得建照後預審時再註明建照號碼）。 

2.各樓用水設備配管平面圖。 

3.昇位圖。 

4.地面蓄水池、中間水槽及屋頂水塔之平面及剖面圖。 

5.地面水量計、屋頂分表配置圖。 

(三)圖面夾三只（穿孔式）封面註明建照號碼(於預審再填

寫)、用戶、建築師事務所或受委託之專業工業技師事

務所名稱(以上二擇一)，連絡人姓名、地址、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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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寓式集合大樓，五樓以上建築或受水管四十公厘以上

之建築，應檢附內線設備水力計算表。 

(五)圖冊封面或內容首頁加蓋建築師或受委託之專業工業技

師(以上二擇一)大、小章，並於全冊各頁加蓋騎縫章。 

(六)土地謄本影本一份。 

(七)建案供水高程查對表(附件九)。 

(八)供水同意文件一份。如需檢附而無法提供則不受理內線

審圖(包含初審、預審、變更案送審及已完成之建物)，

並請申請人提供用水計畫書送區管理處審查。 

二、預審(取得建造執照後，使用執照前)：依據自來水法施行

細則第五條規定，用戶用水設備之設計圖說應經自來水事

業審定後始得施工。 

(一) 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申請審查表一式三份（如附件十） 

(二) 建造執照影本一份（正反面均請複印）。 

(三) 建築開工報告(承辦人員審查合格者，加蓋用水設備內

線圖審查合格章，提供申請人向建管機關申報開工)。 

(四) 用水設備內線圖電子檔(光碟)一份。(視當地機關要求，

提供加蓋用水設備內線圖審查合格章圖說掃描電子檔) 

(五) 倘先前已送初審圖說未變更者，將建照號碼填寫於原初

審之內線設計圖，並於申請審查表之審查結果欄位書明

「用水設備內線圖預審圖說與初審圖說相同。」並加蓋

建築師或受委託之專業工業技師(以上二擇一)大、小章，

即完成預審作業。 

(六) 若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未送初審或原初審圖說有變更者，

送審文件包含本款(一)～(四)及第一款初審(二)～(八)

等全部文件。 

三、變更案送審： 

(一) 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變更設計申請審查表（如附件十之

一，變更項目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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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須檢附原審查合格舊案，並請檢附變更後之用水設備內

線圖電子檔(光碟)一份。 

(三) 水池或水塔變更時，須另附建築副本圖。 

(四) 若屬高地供水地區，送審文件包含第一款初審(六)～

(八)等全部文件。 

四、已完成之建物： 

(一)申請案件已通過初審或預審： 

1.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一式二份(檢附水管公會會員會籍

證明)。 

2.用水設備內線圖電子檔(PDF、JPG 或 TIF 等格式) (光

碟)一份。 

3.若屬高地地區，送審文件包含第一款初審(六)～(八)等

全部文件。 

(二)申請案件未通過初審或預審： 

1.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申請審查表一式二份（如附件十）。 

2.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一式二份(檢附水管公會會員會籍

證明)。 

3.用水設備內線圖電子檔(PDF、JPG或 TIF 等格式) (光碟)

一份。 

4.若屬高地地區，送審文件包含第一款初審(六)～(八)等

全部文件。 

五、辦理新裝用水檢附「水管公會核發之申請供水會員會籍證

明單(軟單)」之時間點: 

(一)建造執照(或工程契約書等)」申辦「臨時用水」者，申

請階段可先檢附「水管公會會員證書影本」，俟「臨時

用水轉普通用水」時，再通知代辦水管承裝商檢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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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公會核發之申請供水會員會籍證明單(軟單)」。 

(二)使用執照(或其他合法接水證件)且已完成內線用水設備」

申辦「普通用水」者，申請階段可先檢附「水管公會會

員證書影本」，俟「通知工程款繳費」時，代辦水管承

裝商再檢附「水管公會核發之申請供水會員會籍證明單

(軟單)」。 

(三)上述為檢附會員會籍證明單(軟單)最慢時間點，如提早

檢附亦可。 

第十五條 用水設備內線圖審圖程序： 

一、受理單位：建築地點所屬本公司服務（營運）所。 

二、受理後登記入登記簿。 

三、承辦人審查。 

四、內線圖審查作業期限： 

(一) 一般案件二十四小時（一天）內完成審查。 

(二) 較大案件（四十戶以上或口徑五十公厘以上）審查期限

七天。 

(三) 特殊案件（指一百戶以上或水表口徑一百公厘以上或超

高層建築物）審查期限依實際需要工作天另計。 

(四) 承辦人員應填寫「用戶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審查申請

表」(附件十)後送請核判，核判層級如下： 

1.承辦人：未達五十公厘。 

2.股長：五十公厘以上未達一百公厘。 

3.主任：一百公厘以上未達三百公厘。 

4.副處長：三百公厘以上。 

五、 資料不全、不合格或設計內容欠詳或未符合規定者，填

寫退件通知單，請原送件人領回辦理改善，改善後再行送

審，同新送審案辦理。 

六、 審查合格者，通知原送件人，憑據領取送審文件，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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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施工，並請依下列說明辦理： 

(一)初審案件：於內線設計圖加蓋「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審

查合格章、審查人員職章，並註記審查單位與審查日期」

等合格章戳(以下簡稱：合格章戳)。 

(二)預審案件： 

1. 已送初審且設計圖未變更者，內線設計圖得繼續沿用

(免重複蓋章)，僅需於「建築物開工報告」加蓋合格章

戳。 

2. 未送初審或原初審圖說有變更者，於「內線設計圖」

及「建築物開工報告」加蓋合格章戳。 

(三)已完成之建物：於內線設計圖加蓋「用水設備內線設計

圖審查合格章、審查人員職章，並註記審查單位與審查

日期」等合格章戳。 

(四)本公司供水能力以外地區於附註欄內註明「無法供水」。

（非本公司供水轄區者，原則上不予受理審圖） 

第十六條 用水設備內線圖審查注意事項： 

一、設計圖各張之圖面右下角，需書明建築執照號碼(初審案

件於預審時補填寫)，總計張數之編號，裝訂之上下次序為

位置圖、圖例、昇位圖（由最低層至最高層並繪示指北方

向）、剖面圖、結構圖為準。 

二、建築位置圖請詳填街路、巷弄名稱，如為新興地區尚無街

路名稱則請佐以附近住戶門牌，地址位置或特定建物，繪

於位置圖內，以利日後本公司工程人員勘查現場。 

三、繪示圖例及註明用水設備各器材、材料之材質規格。 

四、昇位圖將建築物內整個用水設備系統、提綱挈領地繪出，

其內容應包括總水表、蓄水池、水塔、各樓層之分支水管、

進水管、揚水管、人孔、溢排管、抽水幫浦、減壓閥、水

錘吸收器、各類閥類口徑、各樓各戶分表口徑、通氣管、

防蟲網…等。上項設備均需於平面圖再次詳細繪示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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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樓平面圖，請繪示地界建築線、防火巷、騎樓、水量計、

蓄水池等…。蓄水池應設於建築線內，但不得設於騎樓或

防火巷及一樓屋內。 

六、水箱(含蓄水池、中繼水箱、水塔) 

(一)定義：以水箱用途作為分類依據 

1.蓄水池：如水箱無下水管供應各戶用戶用水設備或水

栓使用時，該水箱僅具備蓄水功能，稱為蓄水池。 

2.水塔：如水箱具下水管供應各戶用戶用水設備或水栓

使用時，該水箱稱為水塔。 

3.中繼水箱：用於超高層建築中或將各層樓分區供水而

設置，以避免最下層用水戶因水壓過高引起水錘作用破

壞用戶用水設備，另可降低加壓高度減少能源損耗。 

4.與水塔位處同一高程或高於水塔之蓄水設備，視為水

塔。 

(二)蓄水池容量應為設計用水量十分之二以上；其與水塔容

量合計應為設計用水量十分之四以上至二日用水量以

下： 

1.住宅類：需符合本公司公告「住宅類用戶新裝用水設

備蓄水池及水塔合計容量基準值」。 

2.非住宅類：包含公司、工廠、機關、學校、旅館、飯

店、廟宇、車站及市場等多種用途之用水，須依計畫用

水量、用水期程、用水型態及本公司當地配水量供給情

形，審定新建案之蓄水量，以維用戶用水品質。 

3.經濟部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區分民生用水及工業用

水，該辦法之乾旱缺水應變措施規定：「工業用水原則

上其設計容量應至少能滿足3天之用水」，有關工業用水

之蓄水量，由申請人與本公司採個案協商處理。民生用

水之蓄水池與水塔合計容量，依據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

標準規定辦理。 

(三)蓄水池與水塔應為水密性構造物，且應設置適當之人

孔、通氣管及溢排水設備，人孔蓋須採不銹鋼；池(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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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並應設坡度為五十分之一以上之洩水坡。 

(四)蓄水池之牆壁及平頂應與其他結構物分開，並應保持四

十五公分以上之距離；池底需與接觸地層之基礎分離，

並設置長、寬各三十公分以上，深度五公分以上之集水

坑。 

如遇橫樑，橫樑下方已避開人孔位置，並與蓄水池平頂

分開不接觸且不影響維修人員進出人孔及維護管理作業

者，則不受上述規定之要求，建置方式請參照「建築物

給水排水設備設計技術規範」3.2.2。 

(五)進水口低於地面之蓄水池，其受水管口徑五十公厘以上

者，應設置地上式接水槽；無空間設置接水槽者，得以

設置持壓閥代替，並於啟用時會同用戶設定水壓及流量，

並加鉛封。 

另口徑七十五公厘以上水量計之蓄水池設備，應以定水

位閥或電磁閥作為蓄水池控制閥。 

(六)蓄水池、水塔、消防水池、游泳池及其他各種蓄水設備

之供水，應採跌水式，進水管之出口應高出溢水面一管

徑以上，且不得小於五公分，避免回吸污染。 

(七)蓄水池之位置應與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照副本完全相

符，蓄水池之容量需以計算式表示，設於樓梯或車道下

方者，請繪出剖面圖，水池之上方不得有污排水管。 

(八)蓄水池應設於建築線內，但不得設於騎樓或防火巷。另

五樓以上供公眾使用之大樓集合住宅，其蓄水池不得設

於一樓屋內。 

(九)用戶水池、水塔設備之清潔人孔上方至少六十公分以上

淨空，需設不銹鋼蓋及鎖，溢排管及通氣管須設置防蟲

網。 

(十)用戶加壓受水設備興建於山坡地建築物外之大型蓄水池，

其配置方式請依「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辦理。另非民

生使用之製程用水(屬工業用水)大型蓄水池，池底與接

觸地層之基礎免分離。 

(十一)蓄水池、水箱與水塔之頂版鑽孔裝設液位控制器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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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設施者，為避免污水經由鑽孔滲入影響水質安全，鑽

孔應以不鏽鋼套管加高十五公分以上，管口須加裝套頭

或密封保護。 

(十二)蓄水池與水塔不得用影響水質之材料建造，且應不受

污染及便於清洗、維修，建築物內設置位置不得低於最

底樓層之樓地板。 

(十三)屋頂水槽或水塔，規定設置人孔、通氣管及溢排水設

備外，屬高層建築者(高度50m 以上或樓層16層以上)，

屋頂之水塔須與接觸屋頂層之結構分離，牆壁及平頂應

與其他結構物分開，保持適當維修空間及安全距離；低

層建築者，因非屬受水槽(蓄水池)，故尚無屋頂水槽或

水塔不可與其他構造物共構之限制。其餘未規範事項，

請依《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設置於建築物內、屋頂層或中間樓層或地下層之水箱： 

1.其設計應考慮結構體之水平變位。 

2.安全設施： 

(1)水箱高度超過1.5m 者應設置不銹鋼外爬梯，外爬梯

與水箱人孔邊緣距離不得大於1m，水塔外爬梯設置

與屋頂女兒牆距離不得少於1.5m，特殊情況應加設

護籠等其他保護措施。水箱內若需設置爬梯者，其

材質應以不影響水質之材料施作，如不銹鋼等。另

爬梯踏條與牆壁間應保持16.5㎝以上之淨距。 

(2)高(深)度在2m 以上之水箱邊緣及人孔部分，人員有

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相關規

定辦理。 

(3)中繼水箱結構及設置規定比照蓄水池，應為水密性

構造物，且設置適當之人孔、洩水坡度、集水坑、通

氣管、溢排水設備及加設防蟲網等。池底需與接觸地

層之基礎分離，四周及平頂則需與其他結構物分開，

並保持45㎝以上之距離。 

七、各層之平面圖與昇位圖需相吻合，每一層樓有二戶以上者，

需註明Ａ、Ｂ、Ｃ…等，以避免內線檢驗時產生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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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築物以同一樓梯間進出之各戶共用一蓄水池、水塔為原

則，供水後，若因內線變更，應向本公司提出申請，經審

查核可者，不在此限。以一總表進水，各樓梯間之總表，

水池、水塔各自獨立，以方便管理，其建地、社區之出入

口僅一處，且在各樓梯設置總表埋設管線有困難者，則應

以專案處理。 

九、屋頂上水量計之排列，原則依第四十二條本公司用戶表位

設置原則規定辦理。 

十、用水設備所使用管材、管件及橡膠製品，使用經濟部函頒

「用戶用水設備引用國家標準總號及名稱」項目者，於申

請接水前須提供水管管材之國家標準之證明文件(例如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核發之正字標記證書等)，惟如為影本，則須

加蓋建築師、專業技師或起造人之印章，以示審認貨品無

誤。 

十一、高樓建築減壓閥之檢修孔，以設置於用水戶內處為原則

或公共通道處，並須於平面圖上繪出，以利維修。 

十二、管道間、檢修孔應考慮其寬度空間，以利維修。 

十三、請依「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審查內線圖，列舉部

分重點如下： 

第5條 進水管及受水管之口徑，應足以輸送該建築物尖峰

時所需之水量，並不得小於十九公厘。 

第11條 二層樓以上或供兩戶以上使用之建築物，用戶管線

應分層分戶各自裝設水閥。 

第14條 用戶裝設之抽水機，不得由受水管直接抽水。 

第18條 自來水與非自來水系統應完全分開。 

第21條 埋設於地下之用戶管線，與排水或污水管溝渠之水

平距離不得小於三十公分，並須以未經掘動或壓實

之泥土隔離之；其與排水溝或污水管相交者，應在

排水溝或污水管之頂上或溝底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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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條 用戶管線及排水或污水管需埋設於同一管溝時，應

符合下列規定：1.用戶管線之底，全段須高出排水

或污水管最高點三十公分以上。2.用戶管線及排水

或污水管所使用接頭，均為水密性之構造，其接頭

應減至最少數。 

第25條 …裝設於六樓以上建築物結構體內之水管，應設置

專用管道。 

第26條 用水設備不得與電線、電纜、煤氣管及油管相接觸，

並不得置於可能使其被污染之物質或液體中。 

十四、口徑七十五公厘以上水量計之蓄水池設備，應以定水位

閥或電磁閥作為蓄水池控制閥。 

十五、用戶水池、水塔設備之清潔人孔，需設不銹鋼蓋及鎖，

溢排管及通氣管須設置防蟲網。 

十六、進水口低於地面之蓄水池，其受水管口徑為五十公厘以

上者，應設置地上式接水槽；無空間設置接水槽者，得以

設置持壓閥代替，並於啟用時會同用戶設定水壓及流量，

並加鉛封。 

第十七條 超高層建築物用水設備審查特別注意事項： 

一、為有效保障用水設備之安全與方便，又能防止水錘作用，

對超高層建物之給水系統，應分壓力給水區供水，其壓力

限制最大水頭以住宅及旅館為三十五公尺，辦公處所及公

共場所為五十公尺，其以重力供水者，應增設中間水槽方

式辦理或給水器承受壓力超過 5 kg/cm2以上時，應設置減

壓閥，若有熱水循環系統者，應比照冷水系統辦理。 

二、若以重力方式而僅用減壓閥方式減壓供水者： 

(一)其供水高度不得超過七十五公尺，超過七十五公尺部分

應每七十五公尺以內各增設水槽或配合其他方式供水。 

(二)供水高度超過三十五公尺者，應以分段減壓方式辦理，

其最下段減壓閥應設於用水點最高附近，其上段減壓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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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於高於下段減壓閥三十五公尺以內之處，但辦公處所

用水必要時可提高至五十公尺。 

(三)減壓閥之前後應裝止水栓及壓力表各一只，並設繞流管。

裝設減壓閥之用水點，應裝設水錘防止器至少一只。 

(四)減壓閥應設於易於檢修之處所，若設於管道間時應在其

用水戶內或可自公共通道開設檢修之門或窗，並需有足

夠之檢修空間。 

(五)給水配管如貫穿建築結構時，其貫穿部分應設套管。 

(六)給水配管如貫穿建築物內防火區劃牆時，其貫穿處兩側

各一公尺範圍內，應為不燃材料製造之管類，但配置於

專用管道內者，不在此限。 

三、若建築物內用水設備管線採不銹鋼或其他耐高壓金屬管材，

且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於設計圖聲明：「本案業經建築

師（或專業技師）針對不設置中間水槽，辦理水力分析及

特別設計」者，倘經建築師（或專業技師）基於專業考量，

已完成簽證作業，得不依前二款規定設置中間水槽。 

第十八條 用水設備受水管管徑應依據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或建築技

術規則所訂之各種衛生設備之使用量及同時使用率辦理。 

第十九條 自來水管承裝商承裝用水設備內線工程竣工後，檢具參加公會

會員會籍證明，以證明合格承裝商供承裝用戶提出申請接水，

並經本公司檢驗內線合格後方予供水，申請臨時用水無內線用

水設備者不在此限。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內線檢驗程序依附件十二之一辦理： 

一、 位處無自來水地區之房屋，因房屋建造時該地區非本公司

供水轄區無法辦理審查者。 

二、 持縣市政府核發之同意接水函及特定工廠登記之既有建物。 

三、 持縣市政府核發之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之農業資材室、

菇寮、溫室等非以混凝土澆置之建物。 

第二十條 經第十四、十五、十六條內線檢驗不合格者，自來水管承裝商



 

15 

 

應改善完妥後再申請複驗。 

前項除申請內線檢驗須繳納規定費用，經檢驗不合格通知改善，

在改善期限6個月內改善完成後，申請第一次複驗，不加收規

定費用，惟第一次複驗仍不合格，申請第二次複驗起，每次須

繳納規定費用。 

第二十一條 工務單位對於內線工程設計圖之審查及材料查驗或內線工程

竣工內線檢驗等工作應於規定時限內完成，並隨即將結果移

送服務單位。 

第二十二條 前條內線檢驗時，請依下列規定及程序(附件二)辦理： 

一、受理案件之建造執照核准(發照)日期為110年5月31日(含)

以前者： 

(一)應附文件書面資料確認： 

1.本公司審查合格內線圖面二份。 

2.用水設備所使用管材、管件及橡膠製品，使用經濟部函

頒「用戶用水設備引用國家標準總號及名稱」項目者，

須提供水管管材之國家標準之證明文件(例如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核發之正字標記證書等)，惟如為影本，則須

加蓋建築師、專業技師或起造人之印章，以示審認貨品

無誤。(建築物開工日期為105年1月20日(含)以前者免附) 

3.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書面切結「免試壓」方式辦理： 

 

 (1)位處無自來水地區之房屋，因房屋建造時該地區非

台水公司供水轄區無法辦理審查者。  

(2)持縣市政府核發之同意接水函及特定工廠登記之既

有建物。  

(3)持縣市政府核發之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之農業資

材室、菇寮、溫室等非以混凝土澆置之建物。 

(二)現場檢驗： 

1. 通知：應事先以書面或電話通知用戶及自來水管承裝商

配合辦理，如遇屋門上鎖，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另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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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現場檢驗。 

2. 注意事項：試壓人員應就審查合格之用水設備內線設計

圖，現場核對是否相符，依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規

定辦理試壓檢驗及現場試水(檢驗是否錯接)，檢查項目

依「用戶用水設備內線工程檢驗紀錄表(舊建物)」(附件

十二之一)辦理。 

3. 依現場檢驗結果勾選合格紀錄表或現場改善通知單，並

請用戶或承裝商簽名及單位主管核章，由承裝商收執一

份，服務(營運)所留存一份。 

4. 內線檢驗不合格通知改善，於改善期限6個月內改善完

成後(須檢附改善前、後之照片)，申請第一次複驗，不

加收內線檢驗費，惟第一次複驗仍不合格，申請第二次

複驗起，每次須繳納內線檢驗費680元(以戶為單位)。 

二、受理案件之建造執照核准(發照)日期為110年6月1日(含)以

後者(內線試壓由水管承裝商辦理)： 

(一)應附文件書面資料確認： 

1. 建築物內線完成提出申請接水，水管承裝商應詳填「自

來水管承裝商用水設備內線工程檢驗自主檢查表」(附

件十三)及「自來水管承裝商檢驗測試(試壓)報告表(含

相關照片)」(附件十四)各一份。 

2. 本公司審查合格內線圖面二份。 

3. 用水設備所使用管材、管件及橡膠製品，使用經濟部函

頒「用戶用水設備引用國家標準總號及名稱」項目者，

須提供水管管材之國家標準之證明文件(例如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核發之正字標記證書等)，惟如為影本，則須

加蓋建築師、專業技師或起造人之印章，以示審認貨品

無誤。 

(二)現場檢驗： 

1. 通知：應事先以書面或電話通知用戶及自來水管承裝商

配合辦理，如遇屋門上鎖，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另訂時

間現場檢驗。 

2. 注意事項：內線檢驗人員應就審查合格之用水設備內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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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圖，現場核對是否相符，依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

準規定辦理現場試水(檢驗是否錯接)，檢查項目依「用

戶用水設備內線工程檢驗紀錄表」(附件十二)辦理。 

3. 依現場檢驗結果勾選合格紀錄表或現場改善通知單，並

請用戶或承裝商簽名及單位主管核章，由承裝商收執一

份，服務(營運)所留存一份。 

4. 內線檢驗不合格通知改善，於改善期限6個月內改善完

成後(須檢附改善前、後之照片)，申請第一次複驗，不

加收內線檢驗費，惟第一次複驗仍不合格，申請第二次

複驗起，每次須繳納內線檢驗費680元(以戶為單位)。 

第二十三條 經內線檢驗合格有效期限二年。 

第二十四條 凡有關用戶各項申請書表文件，除設計圖依水號別另予裝訂

保管外，應按水號別裝入資料袋歸檔。（含用戶用水設備內

線圖，內線圖須提供PDF、JPG或TIF等格式之輸出電子檔，

其中預審之設備藍圖得另行集中保管）。 

第二十五條 水池、水塔設置應符合「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規定。 

第三章  申   請 

第二十六條 用水之申請分為下列各類。 

一、新裝：於無用水設備之處所裝設用水設備。 

二、改裝：變更用水設備口徑或遷移用水設備之裝設。 

三、臨時工程：因短期或臨時需要裝設用水設備。 

四、廢止：用水設備永久停止使用，予以廢除。 

五、過戶：用戶將用水設備權利與義務移轉、變更用戶名義。 

六、用水種類變更：用水設備用途別之變更。 

七、啟用：為新裝之用戶裝表通水。 

八、停用：用戶暫時停止用水。 

九、復用：停用後恢復用水。 

十、其他：不屬上列各款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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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各項申請案之處理程序及作業期限應依照「台灣自來水公

司處理各項申請案件作業流程圖」辦理。 

第二十七條 前條各項申請應以申請書向服務（營運）所為之（開放網路

申請者除外）。 

第二十八條 各項申請應以用戶為申請人，但新裝、改裝及臨時工程之申

請由用戶委託自來水管承裝商辦理者依有關之規定。 

第二十九條 辦理廢止案件作業程序： 

一、廢止可由用戶自行申請或由本公司依規定辦理廢止，本公

司依規辦理廢止項目如下： 

(一)建築物已拆除未申請廢止而由本公司拆除外線設備。 

(二)因停用或受停水處分逾二年未復用而廢止註銷水籍。 

(三)用戶新裝外線工程竣工逾二年未啟用者。 

二、廢止案件處理程序如下： 

(一) 建築物已拆除者： 

1. 各所應即派人拆回水量計，依業務處理要點規定結清水

費，並加收裝置拆除費。 

2. 通知各所工務單位從用水設備外線與配水管之接水點處

切斷水管、登入圖面資料。 

3. 註銷其水籍。 

(二) 建築物未拆除者： 

1. 各所應即派人拆回水量計，依業務處理要點規定結清水

費。 

2. 表位以實心定表管替代水表位置完全堵塞並加鉛封。 

3. 註銷其水籍。 

(三) 用戶新裝外線工程竣工逾二年未啟用者： 

應通知用戶，如建築物因故無法在二年內完工取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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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申請人在新裝外線工程竣工後二年內提出限期展

延者(以書面提出申請，展延期限最長以二年為限），同

意在展延期限內不註銷水籍，如未依上述規定辦理者註

銷其水籍。 

三、廢止並經註銷水籍後，如再申請接水者，應按新裝手續辦

理申請，並繳納服務費、接水費及工程費。（若用水設備

經檢驗尚可使用無須重新施作者，免計收工程費） 

第三十條 服務單位人員為用戶代填申請書者，應交由用戶確認並簽名

蓋章。 

第三十一條 辦理各項申請時應審驗有關證明文件齊全及符合有關規定後

方予受理，當場收取規定費用並開立收據，如需補辦事項或

補充說明時，應即限期以書面通知之。服務台經辦人員應就

受理之申請接水案件隨時追蹤管制，並於每月五日前列印前

一個月受理登記簿（以供查核）、申請案件處理統計表（於

次月十日以前陳報區處）。 

第三十二條 新裝之申請，經查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得不予受理。 

一、用水量甚大，非現有供水能力所及者。 

二、配水管尚未能依預定計畫敷設到達者。 

三、申請用水地點之標高超越計畫水頭，又無適當地點可作間

接加壓設備者，或新建社區未提供用水計畫者。 

四、漁塭、農地、果園之養殖或灌溉用水者。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第三十三條 如供水系統之供水能力已達飽和點或有缺水現象尚未經改善，

而必須採取部分或全面暫停受理新裝用戶申請時，區管理處

應於事先檢附供水分析報告書二份報請總管理處核准。 

前項供水分析報告書內容包括： 

一、現在之供水情況（分析最大日、最小日，以及平均日之供

水量、用戶數、月抄見量及售水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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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將配水系統之供水壓力以及暫停受理之區域附註說明在配

水系統平面圖。 

三、開始暫停受理日期以及預定恢復受理申請之日期。 

四、其他摘要說明以及缺水改善方案。 

第三十四條 服務單位應設各項服務費款明細帳並將每日計費開單及收取

各項費款填寫計費日報表送請統計。 

第四章   工程設計 

第三十五條 用水設備之設計、施工檢驗應依照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

及本公司用水設備設計施工作業須知及補充規定辦理。 

第三十六條 用戶申請供水之處所，若非本公司水壓可正常供水者，應自

行付費安裝間接加壓用水設備，其設備由用戶自行管理維護。 

第三十七條 既設用戶外線或共同外線，產權仍屬用戶者，若他人申請分

岐裝接時，應徵得該用戶之書面同意。 

第三十八條 用水設備設計前之勘查，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用水人口數，需水量及用水種類。 

二、調查接水點附近水壓與高程差資料，及配水管之敷設情形，

便於分析供水能力。對於超高層建築物尤應評估建築物四

周相鄰地區之管線系統，對該建築物安全用水需要之供水

能力。 

三、選擇經濟的配水管線及適當裝設地點。 

四、路面舖裝之種類、面積及其他地下埋設物。 

五、管線如需通過他人土地時，應告知申請人取得所有人或管

理人之同意書。通過之土地，為既成計畫道路或供公眾通

行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公路、道路或現有巷道，且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許可挖掘埋設者，申請人以書

面承諾在施工期間或日後發生糾紛，自行依自來水法第六

十一條之二處理，得免取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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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需否夜間或特定時間施工。 

七、需否向道路養護主管機關申請挖掘路面許可證。（如需申

請則於設計同時，填妥挖路申請書，俟繳清工程款後再提

出申請，若申請人承諾十日內繳款者，應即提出申請）。 

八、調查附近水號以便參考編訂。 

如經勘查發現與申請書填寫不符時，除以口頭通知申請人外，

並應即送服務單位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申請代理人）改善或

補辦手續。 

第三十九條 一般用水戶水量計口徑設計標準： 

一、用水設備水栓數在三個以下，除水壓較低處外，水量計以

裝置十三公厘為原則（進水管依建築技術規則採二十公

厘）。 

二、水栓數四至六個採二十公厘，七至十個採二十五公厘，十

一至十七個採四十公厘。 

三、間接供水部分以一水栓計算。 

四、設於單一密閉房間之衛浴設備，以一水栓計算。 

第四十條 用水設備之設計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用水設備須為保持需水量及經濟耐用之構造。 

二、給水管絕對不得與非自來水系統之管線等混接。 

三、每戶水量計後及每樓分岐處均應於適當處所裝設水閥。 

四、水量計位置應依第四十二條規定辦理。 

五、應儘量遠離排水或污水溝，如需跨越時應設置套管。 

六、改裝時應參考原設備情形。 

七、水量計口徑以與受水管口徑相同為原則，並應水平裝設在

低於水栓之地點，水壓甚高之處得選用小一號口徑之水量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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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用水設備材料應符合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無標準者依本

公司之規定。 

九、大口徑之水量計前應依選用之水量計型式裝設附屬設備。 

第四十一條 辦理用戶申請接水須以一戶一表為原則。同一住址內，有數

戶共同居住而要求另增設水量計時，應以各戶用水設備能確

實劃分清楚及各別使用者為限。 

第四十二條 用戶水量計裝設位置原則，請依本公司頒布之用戶表位設置

原則辦理。 

第四十三條 設計書應包括設計圖及工程費計算表，設計圖應包括位置圖

（五○○分之一）、平面圖（五十分之一或一○○分之一）、

管件示意圖及重要部分之詳細圖（五分之一或五十分之一），

長度及口徑一律以公制表示，並依國家標準工業圖規定及圖

例繪製。用水設備設計標準範例及工料分析規範參閱「本公

司用水設備設計施工作業須知」。 

第四十四條 用戶端設備不得設置於河川行水區。 

第四十五條 用水設備工程應收費用之項目如下，其費率由本公司另訂之。 

一、工程費（按統一收費標準）。 

二、路修費（含簡易封層）。 

三、服務費。 

四、接水費。 

第四十六條 工程費應精確估算，以便辦理結算後能以不退補為原則。 

第四十七條 新裝、改裝及臨時工程之設計（包括通知繳款）應在規定期

限內處理完成。但工程顯有特殊者，得依第九條規定展延處

理期限。 

第四十八條 工務單位應於規定期限完成設計工作，設計完成後應即移送

服務單位，服務單位隨即將設計工程費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限十日內繳款，申請人如未能於限期內繳款者，其遇費率調

整時，申請人應依新費率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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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條 前條申請人自接獲通知之日起逾二個月不繳費者，得註銷其

申請案，如期限內用戶以書面提出申請（限一次）承諾於何

時以前繳費時同意延展，唯最長以一年為限（其起算日以接

獲用戶書面申請展延之日起算），逾期仍應註銷申請案。 

第五十條 工程設計決行層次依分層負責明細表辦理。 

第五章   裝接施工 

第五十一條 工務單位應依繳納工程款之順序訂定施工進度按日施工（如

為單價發包施工者，施工期限則依工程合約規定辦理），並

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不需申請挖掘道路之施工案，應即按順序隨到隨辦。 

二、施工時如需申請挖掘路面許可證，工務單位應於接到裝置

案件即日向道路主管機關辦理申挖許可手續，工程施工中

必須依照規定設置交通安全標誌及安全措施。放置砂石級

配料等不得妨礙交通。 

三、工程施工過程應照相存證。 

第五十二條 監工協同設計人員於工程契約期間每月統計欲施工之案件，

於施工前開立領料單委託承商領取材料施工（領料前應查對

領料單與設計書是否相符），每月施工完竣後如尚有剩餘材

料可先交承商保管，每季施工完竣後如尚有剩餘材料，應即

辦理退料手續。 

第五十三條 挖掘道路施工完成後，應即辦妥簡易路面修復，並通知路權

主管機關會驗接管，以免發生交通事故。 

第五十四條 新裝工作完工時應即通知服務單位設立水籍資料袋。 

第五十五條 施工須切實依照設計圖辦理不得擅自變更，惟施工時發現設

計與現場不符，得通知用戶後辦理變更，另用戶要求變更經

核符規定時得比照辦理，前項之工程變更均應填工程變更請

示單，經用戶認章後施工。 

第五十六條 施工完成後，現場應回填合格砂石級配料搗固，清除餘土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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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狀。並裝訂水號牌。 

第五十七條 完工後次日監造單位辦理竣工結算，將竣工報告單移服務單

位，主任核章後由服務單位通知用戶補退款事宜，並於補退

款時將竣工通知單交予用戶或代辦水電承裝商，未繳納前應

暫緩供水啟用，若無須辦理補退款，服務單位於結案時以電

子郵件寄送竣工通知單(或電話通知)予用戶或代辦水電承裝

商，如有剩餘材料於每季辦理退料。 

第五十八條 新裝、改裝及臨時工程應在申請人繳清工程費之日起儘速完

成，其工作天不得逾八天，但有第九條情況者不在此限。 

第五十九條 工務單位於工程完成後，如申請人已事先辦妥啟用手續時，

服務單位應即通知裝表人員裝表供水。 

第六十條 管件裝接完竣未回填前，必須先試水（試壓）查看是否有漏

水，如無漏水再予回填，以免日後發現漏水再挖掘檢修之損

失。 

第六十條之一 除由既設配水管駁接之用戶外線(採活水作業者)無須排水檢

測外，辦理停水改接斷管連絡作業應依本公司『管線排水水

質檢測程序』，復水時排水至水質目視澄清及無色，並紀錄

檢測濁度應小於2.0 NTU始可送水。 

第六十一條 工務單位於工程竣工後應在二天內辦理結算，並將辦理結果

通知服務單位，如有退款或補款，服務單位應即通知申請人。

應補繳之工程款未補繳前應暫緩受理啟用。 

第六十二條 新裝工作竣工後，如設有消防栓、制水閥等附屬設備，應於

規定時間內繪製詳細位置圖卡三份，一份存所，另二份送區

管理處操作課（或工務課）及有關給水廠，並套繪用戶分區

明細圖。 

第六十三條 代為修理用戶用水設備應酌收工料費。 

第 六 章  附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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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條 區管理處業務課應不定期派員至各服務（營運）所查閱各項

申裝作業，如發現有超越時限尚未處理完成之案件，應即簽

報經理核閱並催促各服務（營運）所儘速處理結案，情節結

重大者應予懲處。 

第六十五條 服務（營運）所應於每月十日前填製處理申請案件月報表送

區管理處。區管理處應即彙編月報表並檢附各服務（營運）

所之月報表於每月十五日前送總管理處營業處。 

第六十六條 本要點有關計費收費事項準用業務處理要點之規定。 

第六十七條 本要點及其附件得視實際需要隨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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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用戶申請裝設用水設備外線工程費分期付款處理要點 

1.63.12.20.台水營字第15921號函頒佈施行 

2.63.3.20.台水營字第06545號函修正 

3.72.7.1.台水營字第19620號函修正 

4.76.7.1.台水營字第19830號函修正 

5.106.4.13台水營字第106007251號函修正 

 

 

一、為配合政府普及供水政策，俾利本公司管線到達地區內之住戶接用自

來水，特訂定本要點。 

二、依本要點申請用水設備外線工程費分期付款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於申裝地點已設籍。 

(二)所申請之新裝工作，其量水器口徑為二十五公厘以下。 

(三)申請用水類別為普通用水。 

三、申請人依本要點申請分付款時，應填申請書與保證書（格式如附

件），並出具已設籍之相關證明文件。 

四、保證人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保證人須為用水名義人，且為其申請用水建築物之所有權人；如用

水名義人與建物所有人不一致時，應由用水名義人及房屋所有人共

同具保。 

(二)保證人之用水地址須與申請人申裝地址在同一之區管理處。 

五、保證人應檢具以下文件，親赴本公司當地服務（營運）所辦理對保手

續： 

(一)身分證明文件。 

(二)保證人用水地點之建築物所有權狀。 

(三)最近繳水費單據。 

六、依本要點申請分期付款者，以工程款為限；其餘費用，應於申請新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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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一次繳納。 

分期付款方式：以二個月為一期，期限最長為三年。 

各期款項之計算及繳納方式如下： 

(一)第一期款於新裝設計工程款繳費通知時按比例計算繳納，工程結算

後扣減已繳款項，按期數攤算每期應繳納金額，餘數併入第二期計

收。 

(二)辦理分期付款申裝戶，於工程結算後應即辦理啟用(用戶新裝申請文

件應包含「啟用」申請書)。 

(三)第二期以後各期款項，按指定之繳納日期由用戶(申請人)自行向本公

司當地服務（營運）所繳納。 

七、申請人欠繳一期，經限期催繳仍不清付者，本公司得對申請人停止供

水，並請求保證人負責清繳。 

八、已辦分期付款手續之新裝工作，各服務（營運）所將分期付款每期款

逐戶登入「用戶新裝外線工程費分期付款分戶帳」（如格式服四十），

每月底填「用戶新裝外線工程費分期付款明細表」（格式服四十一）送

區管理處，會計室於應收帳款項下設「用戶新設給水裝置費」科目處

理。 

九、分期付款每期款收繳後，應逐戶在「用戶新裝外線工程費分期付款分

戶帳」銷印，每月底填「用戶新裝外線工程費分期付款收繳明細表」

（如格式服四十二）送區管理處核收列帳。 

十、申請人於分期付款尚未繳清前，欲申請過戶、停用或廢止時，應將剩

餘之各期費用一次繳清。如申請人用水房屋拆除，依規定須辦理廢止

或用水種類變更為臨時用水者，亦同。 

十一、本要點簽奉總經理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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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 

1. 中華民國92年08月13日經濟部經水字第09204610150號令發布訂定 

2. 中華民國96年2月13日經濟部經水字第09604600870號令發布修正第9、19、30條及
第4條附表一 

3. 中華民國105年6月6日經水字第1050462540號令發布修正第6條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 本標準依自來水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標準所稱之用戶管線，包括下列各款： 

一、 進水管：由配水管至水量計間之管線。 

二、 受水管：由水量計至建築物內之管線。 

三、 分水支管：由受水管分出之給水管及支管。 

四、 與衛生設備之連接水管。 

 

第二章 設計 

第3條 用戶管線之設計，應依據所裝設之各種設備種類、數量及用途，計

算其最大用水量；其口徑大小須足以在配水管之設計最低水壓時，

仍能充分供應需要之用水量為準。 

第4條 衛生設備用水量設計基準如附表一，其同時使用之百分比設計基準

如附表二。 

第5條 進水管及受水管之口徑，應足以輸送該建築物尖峰時所需之水量，

並不得小於十九公厘。 

第6條 蓄水池與水塔應為水密性構造物，且應設置適當之人孔、通氣管及

溢排水設備；池 (塔) 底並應設坡度為五十分之一以上之洩水坡。 

蓄水池容量應為設計用水量十分之二以上；其與水塔容量合計應為

設計用水量十分之四以上至二日用水量以下，並需符合自來水事業

所訂基準值。 

前項基準值由自來水事業訂定及公告，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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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池之牆壁及平頂應與其他結構物分開，並應保持四十五公分以

上之距離；池底需與接觸地層之基礎分離，並設置長、寬各三十公

分以上，深度五公分以上之集水坑。 

進水口低於地面之蓄水池，其受水管口徑五十公厘以上者，應設置

地上式接水槽或持壓閥。 

第7條 用戶裝置之蓄水池、水塔及其他各種設備之最高水位，應與受水管

保留五公分以上間隙，避免回吸所致之污染。 

第8條 採用沖水閥之便器應具有效之消除真空設備。 

第9條 衛生設備連接水管之口徑不得小於下列規定： 

一、 洗面盆：十公厘。 

二、 浴缸：十三公厘。 

三、 蓮篷頭：十三公厘。 

四、 小便器：十三公厘。 

五、 水洗馬桶（水箱式）：十公厘。 

六、 水洗馬桶（沖水閥式）：二十五公厘。 

七、 飲水器：十公厘。 

八、 水栓：十三公厘。 

前項各款以外之裝置，其口徑按用水量決定之。 

第10條 水量計之口徑應視用水量及水壓決定，但不得小於十三公厘；其受

水方所裝設之水閥，口徑應與受水管口徑相同。 

第11條 二層樓以上或供兩戶以上使用之建築物，用戶管線應分層分戶各自

裝設水閥。 

第12條 連接熱水器、洗衣機或洗碗機之水管，應裝設水閥；必要時，並應

裝設逆止閥。 

第13條 水栓及衛生設備供水水壓不得低於每平方公分○．三公斤；其因特

殊裝置需要高壓或採用直接沖洗閥者，水壓不得低於每平方公分

一公斤。 

水壓未達前項規定者，應備自動控制之壓力水箱、蓄水池或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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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第14條 用戶裝設之抽水機，不得由受水管直接抽水。 

第15條 蓄水池、消防蓄水池或游泳池等之供水，應採跌水式；其進水管之

出口，應高出溢水面一管徑以上，且不得小於五十公厘。 

第16條 裝有盛水器之衛生設備，其溢水面與自來水出口之間隙，應依前條

之規定辦理。 

無法維持前項間隙時，應於手動控制閥之前端，裝置逆止閥。 

第17條 裝接軟管用之水栓或衛生設備，應裝設逆止閥，並高出最高用水點

十五公分以上；未裝設逆止閥之水栓或衛生設備，不得裝接軟

管。 

第18條 自來水與非自來水系統應完全分開。 

 

第三章 器材 

第19條 用戶管線與其管件及衛生設備，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從

其規定；其中衛生設備最大使用水量，如附表三。 

第20條 曾用於非自來水之舊管，不得使用為自來水管。 

  

第四章 施工 

第21條 埋設於地下之用戶管線，與排水或污水管溝渠之水平距離不得小於

三十公分，並須以未經掘動或壓實之泥土隔離之；其與排水溝或

污水管相交者，應在排水溝或污水管之頂上或溝底通過。 

第22條 用戶管線及排水或污水管需埋設於同一管溝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用戶管線之底，全段須高出排水或污水管最高點三十公

分以上。 

二、 用戶管線及排水或污水管所使用接頭，均為水密性之構

造，其接頭應減至最少數。 

第23條 用戶管線埋設深度應考量其安全；必要時，應加保護設施。 

第24條 用戶管線橫向或豎向暴露部分，應在接頭處或適當間隔處，以鐵件

加以吊掛固定，並容許其伸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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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條 用水設備之安裝，不得損及建築物之安全；裝設於六樓以上建築物

結構體內之水管，應設置專用管道。 

第26條 用水設備不得與電線、電纜、煤氣管及油管相接觸，並不得置於可

能使其被污染之物質或液體中。 

第27條 水量計應裝置於不受污染損壞且易於抄讀之地點；其裝置於地面下

者，應設水表箱，並須排水良好。 

第28條 配水管裝設接合管間隔應在三十公分以上，且其管徑不得大於配水

管徑二分之一。 

第29條 採用丁字管裝接進水管時，其進水管之管徑，不得大於配水管。 

  

第五章 檢驗 

第30條 用水設備之新建或因擴建、改裝導致原用水量需求改變時，應於施

工前將設計書送請當地自來水事業核准。 

第31條 用戶管線裝妥，在未澆置混凝土之前，自來水管承裝商應施行壓力

試驗；其試驗水壓為每平方公分十公斤，試驗時間必須六十分鐘

以上不漏水為合格。 

 

第六章 附則 

第32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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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衛生設備用水量設計基準 

衛生設備種類 平均每分鐘用水量（公升） 

洗面盆及廚房水槽（含水栓） 八至十五 

浴缸（含水栓） 二十五至六十 

蓮蓬頭 八至十四 

小便器 二十至三十 

水洗馬桶（水箱式） 四‧八至九‧六 

水洗馬桶（沖水閥式） 八十至一百二十 

飲水器 十二至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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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衛生設備同時使用之百分比設計基準 

衛生設備種類 

衛生設備數量 

一般水洗馬桶 

（直接沖水閥式） 
其他衛生設備 

1 100 100 

2 50 100 

3 50 80 

4 50 75 

5 45 70 

8 40 55 

10 35 53 

12 30 48 

16 27 45 

24 23 42 

32 19 40 

40 17 39 

50 15 38 

70 12 35 

100 1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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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衛生設備最大使用水量標準 

衛生設備種類 最大使用水量 

水龍頭（不包括浴缸水龍頭） 每分鐘流量不超過九公升。 

小便器 每次沖水量不超過三公升。 

一段式水洗馬桶 每次沖水不超過六公升。 

兩段式水洗馬桶 
每次沖水量大號不超過六公升，小號不超

過三公升。 

蓮蓬頭 
每分鐘流量不超過十公升，但最低不得少

於五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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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各項申請案件作業流程圖 

台灣自來水公司處理各項申請案件作業流程圖

新裝、增裝、改
裝、臨時工程等
申請（三）

啟用申請

（一）

（1）服務單位
派員裝表

一天

用水設備
內線圖預審
申請（二）

（1）審圖人員登
記並依預審作
業規定審核

一天

（1）受理申請

即辦

（2）移會抄表
單位

即辦

（3）服務單位
整理水籍

即辦

（4）資料歸檔

一天

檔案

廢止、停用、復用
種類變更、過戶、
五折優待（四）

（1）申請案件移
計費單位記錄

即辦

（2）申請案件服務
單位派員拆回水表

或裝表用水

一天

（3）申請案件移會
抄表單位登記

即辦

（2）設計單位
派員現場勘查

二天

（2）辦理
檢驗試壓

四天

填發改
善通知

即辦

（2）設計繪圖
估算工程費

二天

通知改善補
送應辦事項

（3）經試壓檢驗及
設計完成移送
服務單位

即辦

（4）通知申請人
繳款

即辦

（5）申請人繳納
工程款

即辦

（6）移送裝修
單位施工

即辦

（7）申請挖路許可

即辦

（7）填開領料單

即辦

（8）許可挖路

即辦

（8）領料

即辦

（9）工程施工

九天

將竣工報告單
移送服務單位

即辦

（10）辦理工程
結算

二天

繪製制水閥救火栓
及用戶分區明細圖

二天

即辦

（11）結算結果
通知服務單位

即辦

竣工圖、制水閥、
救火栓移管線單位

即辦

服務單位登記
後通知申請人

（12）退補工程款
通知

即辦

（13）辦理資料歸檔

一天

檔案

（4）服務單位
整理水籍

即辦

（4）廢止案件
移送裝修單位

即辦

（5）裝修單位
派工切斷水管並
整理圖面資料

二天

（6）服務單位
整理水籍

即辦

（7）資料歸檔

一天

（8）檔案

（2）審核合格
即通知申請人

領回

即辦

（3）審查合格
內線設計圖
暫時保存

即辦

八天 



 

40 

 

一、受理申請 

附件二：建築物完成後提出用水設備內線檢驗程序 

 

(一) 本公司審查合格內線圖1份。 

(二) 自來水管承裝商用水設備內線工程檢驗自主檢查表
(附件十三)及檢驗測試(試壓)報告表(含相關照片) 

(附件十四)各一份。(受理案件之建造執照核准(發
照)日期為110年6月1日(含)以後者)。 

(三) 用水設備所使用管材、管件及橡膠製品，使用經濟

部函頒「用戶用水設備引用國家標準總號及名稱」
水管管材之國家標準證明文件，惟如為影本，則須
加蓋建築師、專業技師或起造人之印章，以示審認

貨品無誤。 

(四) 檢查內線填寫用水設備內線工程檢驗紀錄表: 

1 受理案件之建造執照核准(發照)日期為110年5月31

日(含)以前者，填寫12-1表。 

2 受理案件之建造執照核准(發照)日期為110年6月1日
(含)以後者，填寫12表。 

內線檢驗紀錄表勾選
「現場改善通知單」 

合格 

五、接續依「用戶新(改)裝作業流

程」辦理，並通知用戶繳款。 

二、檢核文件 

附件不符 

三、檢驗前通知申請人及

水管承裝商配合辦理 

退回水管承裝商補正並重新送審 

四、內線檢驗 

申請人無法配合現場檢驗 

以書面通知另訂時間檢驗 

不合格 

 

內線檢驗紀錄表勾
選「合格紀錄表」 

水管承裝商於不合格通
知改善期限6個月內，
檢附改善前、後照片申
請第一次複驗，不加收
檢驗費，惟第一次複驗
不合格，申請第二次複
驗起，每次繳納每戶
680元內線檢驗費 

申請人可配
合現場檢驗 

 
申請複驗 

 

 

用戶用水設備內線工程檢驗紀錄表
依現場檢驗結果請用戶或承裝商簽
名及單位主管核章，由承裝商收執
1份，服務(營運)所留存1份。 

就審查合格之內線圖現場核對是否
相符及現場試水(檢驗是否錯接)，
檢查項目依用戶用水設備內線工程
檢驗紀錄表(附件12或附件12-1)辦
理。 

檢附文件 

附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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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用水設備工程申請書及其他申請書(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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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用水設備工程申請書及其他申請書（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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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用戶用水設備各種異動服務說明書(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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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用戶用水設備各種異動服務說明書(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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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用水設備工程申請書併整批啟用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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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用水設備工程改善通知單、用水設備工程款通知單、用水設備竣    

        工通知單、用水設備工程補/退款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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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內線圖送審須知及流程表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OO 區管理處用水設備送審須知 

壹、送審文件 

一、初審(取得建造執照前): 

(一)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申請審查表一式三份（如附件十） 

(二)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一式三份，其內容為： 

1、建築物位置圖（於取得建照後預審時再註明建照號碼）。 

2、各樓用水設備配管平面圖。 

3、昇位圖。 

4、地面蓄水池、中間水槽及屋頂水塔之平面及剖面圖。 

5、地面水量計、屋頂分表配置圖。 

(三)圖面夾三只（穿孔式）封面註明建照號碼(於預審再填寫)、用戶、

建築師事務所或受委託之專業工業技師事務所名稱(以上二擇一)，

連絡人姓名、地址、電話號碼。 

(四)公寓式集合大樓，五樓以上建築或受水管四十公厘以上之建築，應

檢附內線設備水力計算表。 

(五) 圖冊封面或內容首頁加蓋建築師或受委託之專業工業技師(以上二

擇一)大、小章，並於全冊各頁加蓋騎縫章。 

(六)土地謄本影本一份。 

(七)建案供水高程查對表(附件九)。 

(八)供水同意文件一份。如需檢附而無法提供則不受理內線審圖(包含

初審、預審、變更案送審及已完成之建物)，並請申請人提供用水

計畫書送區管理處審查。 

二、預審(取得建造執照後，使用執照前) 

(一)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申請審查表一式三份（如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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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造執照影本一份（正反面均請複印）。 

(三)建築開工報告(承辦人員審查合格者，加蓋用水設備內線圖審查合

格章，提供申請人向建管機關申報開工)。 

(四)用水設備內線圖電子檔(光碟)一份。(六) 

(五)倘先前已送初審圖說未變更者，將建照號碼填寫於原初審之內線設

計圖，並於申請審查表之審查結果欄位書明「用水設備內線圖預審

圖說與初審圖說相同。」並加蓋建築師大、小章，即完成預審作

業。 

(六)若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未送初審或原初審圖說有變更者，送審文件

包含本款(一)～(四)及第一款初審(二)～(八)等全部文件。 

三、變更送審: 

(一)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變更設計申請審查表（如附件十之一，變更項

目請註明）。 

(二)須檢附原審查合格舊案，並請檢附變更後之用水設備內線圖電子檔

(光碟)一份。 

(三)水池或水塔變更時，須另附建築副本圖。 

(四)若屬高地供水地區，送審文件包含第一款初審(六)～(八)等全部文

件。 

四、已完成之建物: 

(一) 申請案件已通過初審或預審： 

1. 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一式二份(檢附水管公會會員會籍證明)。 

2. 用水設備內線圖電子檔(PDF、JPG 或 TIF 等格式) (光碟)一份。 

3. 若屬高地地區，送審文件包含第一款初審(六)～(八)等全部文

件。 

(二) 申請案件未通過初審或預審： 

1. 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申請審查表一式二份（如附件十）。 

2. 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一式二份(檢附水管公會會員會籍證明)。 

3. 用水設備內線圖電子檔(PDF、JPG 或 TIF 等格式) (光碟)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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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屬高地地區，送審文件包含第一款初審(六)～(八)等全部文件。 

五、辦新裝用水檢附「水管公會核發之申請供水會員會籍證明單(軟單)」

之時間點: 

(一)建造執照(或工程契約書等)」申辦「臨時用水」者，申請階段可先

檢附「水管公會會員證書影本」，俟「臨時用水轉普通用水」時，

再通知代辦水管承裝商檢附「水管公會核發之申請供水會員會籍證

明單(軟單)」。 

(二)使用執照(或其他合法接水證件)且已完成內線用水設備」申辦「普

通用水」者，申請階段可先檢附「水管公會會員證書影本」，俟

「通知工程款繳費」時，代辦水管承裝商再檢附「水管公會核發之

申請供水會員會籍證明單(軟單)」。 

(三)上述為檢附會員會籍證明單(軟單)最慢時間點，如提早檢附亦可。 

貳、注意事項 

一、送審後切記索取收據，日後憑據領回。 

二、審查原則: 

(一)一般案件受理二十四小時內完成審查，如發現錯誤或與標準不符，

當場指導更正，以不退件為原則。 

(二)較大案件(40戶以上或水表口徑50mm 以上)審查期限七天。 

(三)特殊案件(指100戶以上或水表口徑100mm 以上或超高層建築物)審查

期限依實際需要工作天另計。 

三、審查不合格案件，退請更正後再行送審，同新送審案辦理。 

四、審查合格案件，請憑據領取送審文件影關資料(未註明供水能力有

問題者，本公司日後同意用戶申請接水，但在供水能力以外地區之

案件，本公司在附註欄內註明「無法接水」)。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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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內線預審受理登記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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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建案供水高程查對表 

本公司公告高地供水地區(採個別訂定基準值：蓄水池及水塔合計蓄水量為1.5~2.0日用水量) 

直轄市 

縣、市 

鄉、鎮

市、區 
村里或路段 

直轄市 

縣、市 

鄉、鎮

市、區 
村里或路段 

基隆市 

中正區 
和平島（全區）、調和街、新豐街、武昌街
104巷 

南投縣 

埔里鎮 

南村里、水頭里、蜈蚣里、大湳

里、牛眠里、史港里珠格里、溪

南里 

七堵區 大同街、東新街、泰安路、大華三路 魚池鄉 日月村、水社村 

信義區 深澳坑路 信義鄉 新開巷 

仁愛區 南新街、龍安街 仁愛鄉 大同村、春陽村 

中山區 中和路 國姓鄉 南港村、北山村、福龜村 

新北市 

淡水區 
新義里、新民里、樹興里、正德里、新春
里、坪頂里、北新里、崁頂里、新興里 

臺中市 

沙鹿區 

竹林里中山路以北、正英路以

南、公明里、西勢里、清泉里、

晉江里(11鄰) 

汐止區 
水源路2段、秀山路、勤進路、新台五路2
段170號以後、汐萬路3段、伯爵街、湖前
路100號以後 

大肚區 

大肚龍井山頂區、沙田路3段以

南至沙田路1段王田里一帶、自

由路、華山路(自由路以東部分) 

貢寮區 和美里 南屯區 
春社里、春安里、文山里、寶山

里 

烏來區 全區 北屯區 
民政里、大坑里、東山里、部子

里 

平溪區 嶺腳里 龍井區 大肚龍井山頂區 

深坑區 土庫里 

彰化縣 

彰化市 全區 

土城區 
廷寮里、清化里、大安里、永寧里、祖田
里 

三峽區 
五寮里、金圳里、插角里、安坑里、有木
里、竹崙路、紫薇路、紫新路、成福路202
號以後、白雞路(白雞山莊至行修宮) 

鶯歌區 中湖路、東湖路、湖山街、大湖里 

八里區 

長坑里、荖阡里、舊城里 
(中華路二段以南山區一帶及八里療養院、
新北市愛維養護中心一帶)、 
埤頭里(華富山路全線)、大崁里(渡船頭路
(北50)全線)、下罟里(台15線以南山區帶) 

永靖鄉 浮圳村 

大村鄉 福興二巷(福興村) 

新莊區 
新北大道七段312號至772號(含巷弄)、壽
山路、青山路 

員林市 全區 

瑞芳區 

九份地區（包含福住里、崇文里、基山
里、頌德里、永慶里）、金瓜石地區（包含
新山里、銅山里、石山里、瓜山里)、濱海
地區（包含鼻頭里、濂新里、濂洞里、南
雅里、海濱里、瑞濱里、深澳里）、猴硐地

田尾鄉 南鎮村、新興村 

二水鄉 倡和、合和村 

社頭鄉 清水、埤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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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包含猴硐里、光復里、弓橋里、碩仁
里）、瑞芳工業區（包含大寮路上天橋路口
至頂坪路止、頂坪路、頂坪一路、頂坪二
路、頂坪三路、頂坪四路、頂坪五路） 

花壇鄉 
岩竹村、三芬路(永春村、灣雅

村) 

雲林縣 
林內鄉 坪頂村 

斗六市 湖山里 

林口區 
頂福里、下福里、南勢里、麗林里、麗園
里、東勢里、西林里、林口里、東林里、
太平里(台61線以南山區一帶) 

嘉義縣 
竹崎鄉 

文峰村、白杞村、塘興村、昇平
村 

番路鄉 民和村、公田村、公興村 

宜蘭縣 礁溪鄉 大忠路(路口以西)、五峰路 

臺南市 

白河區 
關嶺里、仙草里、虎山里、六溪
里、崎內里、汴頭里 

桃園市 桃園區 

國聖二街、宏昌十三街、宏昌十二街、宏
昌八街、大同路、南山街、大同西路、青
田街、永美街、慈文路、中正五街、同德
十一街、中正路、富國路646巷、大林里、
福安里、大豐里、雲林里、福林里 

東山區 
南溪里、水雲里、林安里、東原
里、嶺南里、南勢里、青山里、
高原里 

 
高雄市 
 

 

田寮區 田寮里、南安里、七星里 

燕巢區 牧場路 

梓官區 赤崁北路 

彌陀區 舊港里、新庄路 

新竹縣 

竹北市 溪洲里、新庄里、東海里 

屏東縣 

牡丹鄉 四林村 

新埔鎮 上寮里 獅子鄉 
丹路村、內文村、獅子村中心崙
部落 

關西鎮 東平里、北斗里、玉山里、錦山里 滿州鄉 長樂村 

芎林鄉 全區 恆春鎮 鵝鑾里、頭溝里大坪頂 

東區 科園里、水仙里、龍山里、關東里    

香山區 
內湖里、大湖里、鹽水里、南隘里、中隘
里 

   

寶山鄉 三峰村、大崎村    

苗栗縣 

西湖鄉 
湖東村、金獅村、龍洞村、五湖村、二湖

村、三湖村、四湖村、下埔村與高埔村 
   

通霄鎮 坪頂里    

苗栗市 福星里    

公館鄉 石墻村    

福基村 福星村    

1、新建案受理內線審圖(初審、預審、變更案送審及已完成之建物)時，以土地謄本地號輸入本公司

GIS 系統等高線圖，填列以下事項。 

(1)申請土地謄本地號： 

(2)申請地點是否屬高地供水地區： □是(需附供水計畫書送審)       □否 

(3)經套疊圖資查詢為本公司水壓及配水管線皆可到達之處： □是     □否(需附供水計畫書送審) 

2、有無附審查合格之供水計畫書： □有(符合，受理內線審圖)       □無(不符合，退件)   

                                □不需附(非高地且水壓及配水管線皆可到達，受理內線審圖)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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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申請審查表 □初審 □預審 □已完成建物 

計畫名稱  建照號碼:  

建築用途 □住宅 □店舖 □辦公廳 □其他______ 建物種類：□集合住宅 □獨立戶(透天厝)  

地址(號)  
綠建築及智慧建築：□是 □否 

申請智慧水表：□是 □否 

 

設計者  電話：  

申請人                    (簽章)                              電話:  

     此致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區管理處       服務(營運)所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審查內容 審查標準  

文件 是否齊全？ □是 □否: 
申裝作業要點第14條、

第22條 

 

設計圖 

建照號碼、總張數編號、裝訂內容次序、位置圖街道路

名、材質規格、昇位圖內容、一樓平面圖標示內容？各

層平面圖與昇位圖吻合？每一層樓有二戶以上者註明

Ａ、Ｂ、Ｃ…等？減壓閥之檢修孔位置與寬度空間？六

樓以上水管設置專用管道？用水設備應與電線、電纜、

煤氣管、油管及污染物質或液體隔離？ 

□是,符合規定 
□否: 

申裝作業要點第16條第

二～五、七、十一、十

二、十三款 

 

 

水池 

水塔 

1.水理計算表、蓄水量、

總表與揚水管口徑，符

合規定？ 

□是 □否 
請改善: 

水池需(  )M
3
以上， 

水池水塔合計需(  )M
3
以上。 

申裝作業要點第16條第

六款之(一) 

 

2.水密性構造物、人孔(不銹鋼蓋及鎖)、通氣管與溢排管

(防蟲網)？池底1/50洩水坡與集水坑？牆壁平頂45cm間

距？與接觸地層基礎分離？ 

□是,符合規定 
□否: 

申裝作業要點第16條第

六款之(二)(三)(八)(十

一) 

 

3.受水50mm 以上低於地面者應設置接水槽或持壓閥？口

徑75mm 以上者應設置水位閥或電磁閥？進水管出口

離溢面高度5cm 以上？ 

□是,符合規定 
□否:  

申裝作業要點第16條第

六款之(四)(五)  

 

4.蓄水池位置？上方污排水管？設於樓梯或車道下方者

剖面圖？ 

□是,符合規定 
□否: 

申裝作業要點第16條第

六款之(六) 

 

表位 

1. 總表、獨立表裝設位置？ 

2. 分表裝設位置？預留分表管線空間？公寓大樓固定斜

式之RC或不鏽鋼、型鋼等材質(直接固定於結構體)樓梯

通往屋頂分表及安全圍欄？ 
3. 口徑50mm以上表位納入設計施工？空間規格？ 

4. 智慧水表至「訊號集中器」及至「訊號傳輸模組」

間，應預埋口徑25mm以上之金屬導線管。 

□是,符合規定 
□否: 

本公司用戶表位設置原

則 

 

超高建築 符合超高層建築物審查特別注意事項？ □是 □否 □無關 申裝作業要點第17條  

管材 
用水設備所使用管材、管件及橡膠製品，涉及「用戶用水設備引用國家標準總

號及名稱」者，完工申請接水前須提供符合國家標準檢驗文件或正字標記產品

之生產、經銷及採購使用相關證明文件。 

申裝作業要點第16條第

十款(告知作業) 
 

加壓受水

設備 

高地社區供水，應於受理前檢附本公司供水同意文

件 

□非高地社區 

□是，已檢附 
□否: 

本公司高地社區新裝作

業處理流程 

 

審查 

結果 

□合格  □不合格：請於設計圖修正後重行審查，摘要說明如下：  

審查 校核 核定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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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變更設計申請審查表 
 

計畫名稱  建照號碼: 

建築用途 □住宅 □店舖 □辦公廳 □其他 

地址(號)  

設計者  電話: 

申請人 

(簽章) 
 

電話: 

原預審合格日期:    年   月   日 

變更項目說明： 

 

    此致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區管理處       服務(營運)所 

變更設計審查 

日期:   年   月    日 

審 

查 

結 

果 

□合格  □不合格：請於設計圖修正後重行審查，摘要說明如下： 

審查 校核 核定 

附件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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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區管理處內線設備水力計算表 

工程名稱：                    

一、 間接給水總表口徑： 

(一) 一日用水量（V） 

1. 由用水人口數推算(供住宅使用部分)： 

V1 ＝(                    )cap.×250 L /cap. ÷1000 L / m3＝(     )m3 

【套房每戶以 2人計算，住宅以每戶以 3人計算】 

備註：如集合式住宅之游泳池採間接用水並設置分表，依本表計算，將游泳

池之 1 日用水量併入建築物之 1 日用水量，據以計算總表口徑、水池水塔容

量。 

2. 間接給水(大樓、公寓等)樓地板面積推算法： 

建築物種

類 

樓地板面積 

(㎡) 

有 效 

面積比 

人 員 

(人/㎡) 

使用水量 

(m3/人) 
V’2 (m3) 

辦公室  ×  0.6 ×    0.2 ×100÷1000  

一般事務

所 
 ×0.55~0.57 ×    0.2 ×100÷1000  

工  廠  ×0.58~0.6 ×(座0.2立0.1) × 60÷1000  

中小學校  ×0.58~0.6 ×  0.14~0.2 × 40÷1000  

店  舖  ×0.55~0.6 ×   0.16 × 40÷1000  

V2= V’2×(     )=(     ) m3      (註：考慮使用水量變化，V2可取±10%) 

V = V1 + V2 =(     ) m3 

(二) 進水管口徑(Di)、一日設計用水量(Vd) 

V 值範圍(m3) 
安全

係數 
總表口徑(mm) 本案採用 

V＜13.5 1.5 20 

(     )mm 
V = 13.6~24.5 1.4 25 

V = 24.6~68.5 1.2 40 

V＞68.6 1.1 Di=4.59√Vd=(     )mm 

一日設計用水量(Vd)=V×安全係數=(     ) m3× (     )=(     ) m3 

二、 水池(VG)及水塔(VT)容量： 

(一) 水池(VG)採用(     ) m3≧一日設計用水量(Vd)×20%=(     ) m3 

(二) 水塔(VT)採用(     ) m3 

(三) 水池及水塔容量合計(    )m3，應大於一日設計用水量 Vd的40%=(    ) m3 

且為考慮用水安全，以不超過二日設計用水量=Vd×2=(    ) m3為原則 

住宅類並需符合本公司公告之基準值(    )日設計用水量=(    ) m3 

三、 揚水管口徑（Dp） 

以 t = 30分鐘泵送 0.1 Vd 之管徑為最少要求，流速 Vp 以 1.6 m/sec 計算 

0.1 Vd / t =  /4 × Dp
2× Vp 

Dp = 6.65 √Vd = (    )mm         採用（      ）mm 揚水管 

 

2人/戶×   戶 

3人/戶×   戶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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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用途 

 
 

一日平均使用水量
(ℓ ) 

 
 

一日平均 
使用時間 

 

使   用   者 

 

有效面積相當人

員 

 
有 效 面 積 
總 面 積(%) 

辦   公   室 

 

政府辦公室．銀行 

醫       院 

 

 

 

寺 院 ． 教 會 

劇        場 

電   視   院 

百貨公司 

 

店      鋪 

小 賣 市 場 

大 眾 餐 廳 

料   理   店 

酒        吧 

社交俱樂部 

夜間俱樂部 

住        宅 

高 級 住 宅 

公        寓 

公寓(無廚房) 

宿        舍 

大   飯   店 

旅        館 

俱樂部住宅 

小  、  中 學 

高等學校以上 

 

研   究   所 

圖   書   館 

工        廠 

 

停車場、車站 

100～120 

 

100～120 

高級1,000以上 

中級500以上 

其他250以上 

 

10 

30 

10 

3 

 

100 

40 

15 

30 

30 

30 

120～350 

160～200 

250 

160～250 

100 

120 

250～300 

200 

150～200 

40～50 

80 

教師1人相當100 

100～200 

25 

60～140 

(男80，女100) 

3 

8 
 
8 
 
10 
 
 
2 
5 
3 

8 
 
7 
6 
7 
5 
6 
 
 

8~10 
8~10 
8~10 

8~10 
8 
10 
10 
 

5~6 
6 
 
8 
6 
8 

 
15 

等於在勤者1人 

 

等於顧  員1人 

    等於1病床 

    外來客8 

     職 員120 

     看 護160 

1次參會者 

等於客  席1人 

等於總人員 

等於客  人1人 

店  員100 ℓ  

常  住160 ℓ  

等於客  人1人 

″ 

″ 

″ 

″ 

等於客  席1人 

等於居住者1人 

″ 

″ 

″ 

″ 

等於客   數 

″ 

來  訪  者 

等於學生 

″ 

 

等於所  員1人 

等於博覽者1人 

等於輪班1人 

 

乘降客數 

0.2人/ m2 

 

0.2人/ m2 

相當人病床3.5

人 

 

 

 

 

相當客席1.5人 

1.0人/ m2 

 

0.16人/ m2 

 

1.0人/ m2 

1.0人/ m2 

 

 

 

0.16人/ m2 

0.16人/ m2 

0.16人/ m2 

 

0.2人 

0.17人 

0.24人 

15～150人 

0.25～0.14人 

0.1人 

 

0.06人 

0.4人 

座作業0.2人 

立作業0.1人 

辦公室60 

一般55～57 

和辦公室相同 

45～48 

 

 

 

 

53～55 

 

55～60 

 

 

 

 

 

 

 

 

50～53 

42～45 

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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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面積推算法 

非住宅之建築物如辦公室、學校或飯店，得依建築物面積以下表推算建築物之一
日用水量。 

以各種建築物面積×每日需水量，即： 

總面積(m2)×有效面積率(%)×每平方公尺人數×每人每日平均需水量(ℓ) 

總面積：指建物各層樓地板面積之總合，無自來水用水設備之地下層及屋突層面
積得扣除之。

附件十一之一    各種建築物面積推算法用水量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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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用戶用水設備內線工程檢驗紀錄表 

 □現場改善通知單 □合格紀錄表     
        檢驗日期 ：   年   月   日                                              

申請日

期 
 受理號碼  

申請

人 
 

建 築 用

途 

□住宅 □店舖 □辦公廳□其他

______ 

建物種類：□集合住宅 □獨立戶(透

天厝) 

地址(號)  

項目 檢驗內容 檢查結果 

表位 

總表、獨立

表 
裝設位置與內線圖是否符合。 

 

分表 

1.裝設位置及順序與內線圖是否符合。  

2.與內線圖數量(    )只、口徑(   )mm 是否

符合 

 

3.標示樓別及圖面代號。  

4.水表(軸線)距地面超過135公分須設置抄表

台。 

 

5.水表室採分層設置，是否設置4吋排水落水

頭、維修門及高度約35cm 之堵水門檻。 

 

蓄水池 

水塔 

1.設置位置及材質與內線圖是否符合，且上方無污排水管

通過。 

 

2.人孔蓋為不銹鋼材質，人孔上方空間達60cm 以上。  

3.是否設置通氣管及溢排管並加裝防蟲網。  

4.溢排管與排水管是否分離。  

5.池(塔)底是否設置集水坑。  

6.是否與接觸地層基礎分離。  

7.牆壁及平頂距其他結構物45cm 以上間距。  

8.受水管口徑50mm 以上是否設置接水槽或持壓閥。  

9.水量計口徑75mm 以上是否設置定水位閥或電磁閥。  

現場試

水 
是否有管線錯接或管線漏水之情形。 

 

承裝商

試壓報

告 

是否檢附相關照片    

 

管材 是否提供符合國家檢驗標準或相關證明文件。 
 

備註 

1.檢驗結果合格者註明「○」、不合格者註明「╳」，如該項無須檢查則註明

「/」 

2.內線檢驗不合格通知改善，於改善期限6個月內改善完成後(須檢附改善前、後

之照片)，申請第一次複驗，不加收內線檢驗費，惟第一次複驗仍不合格，申

請第二次複驗起，每次須繳納內線檢驗費680元(以戶為單位)。 

自來水管承裝商  內線檢驗人員     單位主管 

   

 



 

60 

 

附件十二之一  
用戶用水設備內線工程檢驗紀錄表(舊建物) 

 □現場改善通知單 □合格紀錄表     
檢驗日期 ：   年   月   日                                              

申請日期  受理號碼  申請人  

建築用途 □住宅 □店舖 □辦公廳□其他______ 建物種類：□集合住宅 □獨立戶(透天厝) 

地址(號)  

項目 檢驗內容 檢查結果 

表位 

總表、獨立

表 
裝設位置與內線圖是否符合。 

 

分表 

1.裝設位置及順序與內線圖是否符合。  

2.與內線圖數量(    )只、口徑(   )mm 是否符合  

3.標示樓別及圖面代號。 
 

4.水表(軸線)距地面超過135公分須設置抄表台。 
 

5.水表室採分層設置，是否設置4吋排水落水頭、

維修門及高度約35cm 之堵水門檻。 

 

蓄水池 

水塔 

1.設置位置及材質與內線圖是否符合，且上方無污排水管通過。  

2.人孔蓋為不銹鋼材質，人孔上方空間達60cm 以上。  

3.是否設置通氣管及溢排管並加裝防蟲網。  

4.溢排管與排水管是否分離。  

5.池(塔)底是否設置集水坑。  

6.是否與接觸地層基礎分離。  

7.牆壁及平頂距其他結構物45cm 以上間距。  

8.受水管口徑50mm 以上是否設置接水槽或持壓閥。  

9.水量計口徑75mm 以上是否設置定水位閥或電磁閥。  

試壓 
現場執行壓力測試10kg/c ㎡，試壓時間60分鐘，惟符合舊建物免

試壓情形之一者，得由申請人以書面切結方式辦理。 

書面切結 壓力測試 

備註 

1.檢驗結果合格者註明「○」、不合格者註明「╳」，如該項無須檢查則註明「/」 

2.內線檢驗不合格通知改善，於改善期限6個月內改善完成後(須檢附改善前、後之照

片)，申請第一次複驗，不加收內線檢驗費，惟第一次複驗仍不合格，申請第二次複

驗起，每次須繳納內線檢驗費680元(以戶為單位)。 

3.舊建物免試壓情形： 

(1)位處無自來水地區之房屋，因房屋建造時該地區非本公司供水轄區無法辦理審查

者。 

(2)持縣市政府核發之同意接水函及特定工廠登記之既有建物。 

(3)持縣市政府核發之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之農業資材室、菇寮、溫室等非以混凝土

澆置之建物。 

自來水管承裝商  內線檢驗人員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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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自來水管承裝商用戶用水設備內線工程檢驗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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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自來水管承裝商檢驗測試(試壓)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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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用水設備設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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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用水設備變更請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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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用水設備工程施工數量計算明細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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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用水設備工程施工數量計算明細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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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用水設備竣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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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九：消防栓紀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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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制水閥紀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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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用戶用水設備內線參考圖例（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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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用戶用水設備內線參考圖例（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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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用水設備內線昇位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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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蓄水池設置範例（之1）蓄水池周邊平面圖、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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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水池、水塔設置範例（之2）水池、水塔標準構造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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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水池、水塔設置範例（之3）中繼水箱設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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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水池、水塔設置範例（之4）水箱定義(含蓄水池、中繼水箱、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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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四：減壓閥組合示意圖 

 


